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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並積極加速產業創新升級，進而帶動經濟結構轉型，相關政策說明如次： 

一、財政政策 

(一)政府積極擴大政府支出 

今（105）年公共建設計畫預算預計達 3,518 億元，較去（104）年增加 10.7%，科技發展

預算規模達 1,021 億元，較去年成長 3.8%。預計政府投資全年實質成長 6.3%，為 7 年來

最高。此外，將提升既有公共建設計畫、公營事業投資預算之執行率，預期目標為累計

至今年 6 月底，公共建設預算達成率較前 5 年度同期平均（約 37%）提升 5 個百分點。 

(二)政府推動「消費提振措施」 

政府於 104 年 10 月彙提「消費提振措施」，投入經費達 50.88 億元，估計 GDP 約可增加

197.8 億元，範圍涵蓋「節能省水」、「數位生活」、「網購促銷」及「國民旅遊」四大

面向，以提振內需，原定實施期程至 105 年 2 月 29 日，惟考量國內經濟仍面臨不確定風

險，而延長至 105 年 6 月 30 日。 

二、貨幣政策 

中央銀行自 104 年 9 月以來已三度降息，將重貼現率從 1.875%降到 1.5%，擔保放款融通利率

由 2.25%調降至 1.875%，短期融通利率則由 4.125%降至 3.75%，以穩定金融環境、刺激景氣

，並協助經濟成長。 

三、推動產業創新升級 

政府積極推動「創新驅動」的新經濟模式，協助企業由以往的「價格競賽」轉為「價值競爭

」。在製造業方面，政府已成立「生產力 4.0 推動辦公室」，以智慧自動化為基礎，運用物聯

網、智慧機器人等技術，加速培育產業網實系統軟硬實力；在生技產業方面，政府已推動「

臺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以掌握生技健康產業商機。此外，為強化創新創業，政府推

動「創業拔萃方案」，透過完善新創法規、協助取得資金及強化國際鏈結，以打造友善的創

新創業生態環境。 

（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政府應針對鄉村型縣市推出青年自購住宅

利息補貼計畫，解決青年購屋，增加青年紮根故鄉之意願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09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9-224） 

陳委員就政府應針對鄉村型縣市推出青年自購住宅利息補貼計畫，解決青年購屋，增加青年

紮根故鄉之意願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在「住者適其屋」的原則下，政府推動多元住宅政策，以滿足國民「租屋、購屋、改屋」等 3

大類居住需求為目標；為解決青年擁屋及住的問題，依青年不同之需求與財務條件，協助其

選擇以購屋或租屋方式取得適宜之住宅；對於無力購置住宅之青年家庭，原則上以提供租金

補貼及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以協助其租屋；對於中低所得無自有住宅或 2 年內自購住宅並

辦理貸款之青年家庭，本部提供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財政部「800 萬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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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貸款」，並研議規劃青年生活住宅，以協助其購屋。 

二、前述青年生活住宅政策目前尚屬研議階段，初步推動構想將定位為封閉市場型態的福利住宅，

避免回流至自由經濟市場，將加強限制轉售對象，建立由政府買回的機制，以地上權住宅方

式銷售，承購人擁有房屋所有權及地上權持分，將參考國宅或地上權住宅之模式，考慮建築

興建成本、管維成本及地租，以訂定售價；目前本部刻正研議將其納入住宅法規劃，本部業

分別於 104 年 9 月 25 日、104 年 11 月 6 日、104 年 11 月 25 日及 104 年 12 月 29 日召開研商

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完竣，俟獲政策支持即可循法制程序辦理相關作業後送立法院

審議。未來本部將與地方政府通力合作，以滿足青年的另一種購屋選項。 

（十）行政院函送徐委員國勇就「政大搖搖哥」丁先生遭強制送醫引發輿

論譁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09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9-221） 

徐委員就「政大搖搖哥」丁先生遭強制送醫引發輿論譁然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

如下： 

一、為強化社區精神病人之照顧，減少疾病復發及再住院，精神衛生法（以下稱本法）對於協助精

神病人就醫及追蹤保護社區精神病人等事宜已有相關規範；為落實前開規定及關懷社區精神

病人，本部已訂定精神病人訪視要點，由公共衛生護士依個案評估結果，提供每月、每季、

每半年或每年 1 次之追蹤訪視服務。 

二、查本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發現病人或有本法第 3 條第 1 款所定狀態之人，有傷害他人

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應即護送前往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其立法意旨在於保護精神病

人之生命安全，避免傷害之緊急危難狀況發生，護送至適當醫療機構就醫。105 年 3 月 31 日

中午「政大搖搖哥」遭護送就醫事件，經查，該名個案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關懷照護個案，

當日因民眾通報，經衛生所人員至政大校園關懷訪視，自校方人員處瞭解，該個案疑似多日

未進食，評估該個案確有自我照顧能力持續退化及健康問題，有就醫之需求，遂聯絡警察、

消防人員到場協助護送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就醫。 

三、本法對於限制人身自由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均有完整之程序規範，另為保

障精神病人人權，本法亦明定病人或其保護人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之

救濟程序。另 103 年 7 月 8 日提審法修正施行後，前揭措施亦適用提審法之規定，對於救濟

程序已採法官保留原則。 

四、至於本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之護送就醫程序及其他涉及限制人身自由之條文有無檢討修正之

必要，本部已規劃於近日召開精神衛生法研修討論會議，將邀集司法院、精神醫療與法律專

家學者、病人權益促進公益團體、臨床實務工作者等共同研商。惟涉及法律修正，仍需廣徵

各界意見審慎為之，本部將儘速研擬修正草案，依程序送大院審議。 


